
                   仙财企〔2017〕2号

     仙游县财政局关于批复2017年度

部门预算的通知

仙游县商务局：

2017年县本级预算草案已经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批准通过，现予以批复下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7年度收支预算
1、一般预算支出151.2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81.56万元，公用经费13.55万元，项目经费56.16万元（其中：从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计划   万元中预安排相关支出     万元）。

2、基金预算收入   万元，基金预算支出   万元。

3、财政专户资金收入计划    万元，支出　  　万元。

4、经营服务性收入计划   万元，经营服务性支出   万元。

5、其他资金来源支出     万元。

二、2017年度“三公”经费预算

2017年度“三公”经费控制0.2万元以内，其中：公务接待在0.2万元以内，公务出国在    万元以内，车辆运行经费在    万元以内，车辆购置在    万元以内。“三公”经费均在年度安排的支出和上级补助中列支。

有关事项
    1、上述从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基金预算收入、财政专户资金收入计划和经营性收入中安排的相关支出，均采用预安排方式。执行中由县财政按部门按实际收入的缴库进度核拨经费支出，其中：支出预算数大于实际收入的部分,相应调减相关单位的预安排支出;实际收入大于支出预算数的部分,未按规定程序追加,不得调增支出预算。

    2、支出预算中已细化的县级支出项目，由部门（单位）根据用款进度，编制用款计划，按财政支出的有关规定使用资金；应补助乡镇（含街道办事处）等支出，请你部门（单位）尽快草拟批复文件，在1个月内会同县财政局下达。

3、加强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各部门单位应将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及时上报，并按照批复的绩效目标，抓紧组织实施，对预算执行过程实行有效的跟踪，及时掌握项目实施进程、资金支出进度。
4、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上级要求，项目经费预算指标按照“绩效考评、年度清算”办法管理，对部门单位安排或追加的项目经费，原则上严格实行全额直接支付方式管理；对在年末清算时无法列支的计划额度或结余的指标予以收回；对项目虽已开展但尚有结余的指标在次年度经核实后予以重新安排。

5、本预算批复后请各部门单位按预决算公开要求（公开说明和表样另附），在政府或部门网站进行公开，并将公开情况报财政汇总。

附表：2017年县直部门预算下达批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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